
附件

社会保险费催缴通知书

                        ：

你单位从     年    月至      年    月累计欠缴基本医疗保险费     元、生育保险费    元、公务员医疗补助费        元，合计     元，请在本通知当月内向征费地税机关缴纳相关款项。

逾期，我中心将根据《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省部属驻榕单位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施办法的批复》等有关规定采取以下催缴措施：

（1）自社会保险费应缴未缴的次月1日起至发送催缴通知的当月月末，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2）暂停建立用人单位逾期月份及以后的在职人员社会保险账目；

（3）暂停在职人员建账期间，冻结单位在职人员统筹基金支付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此期间在职人员发生的医疗费用由用人单位全额负担；

（4）暂停受理单位在职转退休、人员离职等业务。

对采取催缴措施的欠费单位，只有全额补缴所欠费用和滞纳金并经书面申请批准后，方可恢复正常参保缴费状态。

特此通知
                 ×××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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